行政处罚决定书

     密环罚字[2019]362号

当事人名称：北京燕云香阁餐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228MA00ELRL47                         

我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6月21日对你单位进行执法检查，经查，你单位主要从事餐饮服务，我局委托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你单位餐饮油烟进行现场监测，检测结果为1.83mg/m3，超出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488-2018）中油烟1.0mg/m3的排放标准。有现场调查笔录、检测报告、询问笔录等为凭。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于2019年8月1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你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密环罚告字【2019】282号）和送达回证为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1、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2、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行政处罚缴款书到你单位存款账户银行以转账的方式缴纳罚款，未在银行开立账户，以现金方式就近到银行的对公营业机构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或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以下空白）
2019年8月15日

联系人：侯轶     柳杨    
        电 话：69060327

地  址：密云区新南路65号         邮政编码：101500
